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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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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本公司、帝测科技、

发行人 
指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定向发行 指 帝测科技向特定投资人定向发行股票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江海证券、主办券商 

（主承销商） 
指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主办券

商、主承销商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文中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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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测科技”、“公司”、

“本公司”或“发行人”） 

证券简称：帝测科技 

证券代码：831016 

法定代表人：张向前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04 年 6 月 18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2 日 

注册资本：3176.0001 万元 

信息披露负责人：周海兵 

主营业务：无人机系统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

销售仪器仪表、民用航空器（飞机）；具有文化价值遗址保护服务；文物古迹保

护服务；工程勘察设计；矿产资源勘查；测绘服务；施工总承包；工程咨询；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1101147635026902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9 号 3 号楼 2393 室 

电话：010-84673932-815 

传真：010-84673937 

电邮：digsur@163.com 

网址：www.digsur.com 

三、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旨在吸引和保留公司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管理层、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同时提升公司的

凝聚力，增强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快速的发展，确保公司经营目

http://www.esa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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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 

（二）发行种类及数额 

1、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3、发行数额：不超过 130 万股 

（三）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现有在册股东 11 名，其中徐继勇、周海兵、廖玉霞、孟凡影参加本次

发行股票的认购，剩余股东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出具了关于

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在册股东承诺在本次股票发行通过董事会决议日至股

份认购完成期间不进行股权转让。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具体为 4

名董事（徐继勇、周海兵、廖玉霞、孟凡影）、3 名监事（李明、胡云岗、王磊）

及 20 名核心员工，共计 27 名公司在册员工，其中包括 4 名在册股东，新增股东

人数为 23 名。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35 名。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拟认购

股数（万

股） 

拟认购

价（元/

股）  

预计募

集金额

（万元） 

认购   

方式  

是否为在

册股东  

1 徐继勇 董事、总经理 10 3.75 37.5 现金 是 

2 周海兵 董事、董秘 10 3.75 37.5 现金 是 

3 廖玉霞 董事 6.2 3.75 23.25 现金 是 

4 孟凡影 董事 4 3.75 15 现金 是 

5 李明 监事会主席 4 3.75 15 现金 否 

6 胡云岗 监事 6 3.75 22.5 现金 否 

7 王磊 监事 4 3.75 15 现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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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希进 部门正职 23.3 3.75 87.375 现金 否 

9 孙长龙 副总经理 4.4 3.75 16.5 现金 否 

10 郑海芸 部门正职 5.5 3.75 20.625 现金 否 

11 徐超 部门正职 5 3.75 18.75 现金 否 

12 陈灿 部门正职 4.2 3.75 15.75 现金 否 

13 杨连城 部门正职 4 3.75 15 现金 否 

14 杨飞 部门正职 4 3.75 15 现金 否 

15 赵军 部门正职 3 3.75 11.25 现金 否 

16 席艳峰 部门副职 4 3.75 15 现金 否 

17 俞建业 部门副职 4 3.75 15 现金 否 

18 梁延庆 部门副职 3 3.75 11.25 现金 否 

19 仲丹 部门副职 2 3.75 7.5 现金 否 

20 吴建周 部门副职 2 3.75 7.5 现金 否 

21 亢换来 部门副职 2 3.75 7.5 现金 否 

22 张瑞斌 部门副职 2 3.75 7.5 现金 否 

23 冯飞 部门副职 3 3.75 11.25 现金 否 

24 姚小庆 部门副职 2.8 3.75 10.5 现金 否 

25 刘铁军 部门副职 2.3 3.75 8.625 现金 否 

26 余超 核心技术人员 4 3.75 15 现金 否 

27 马聪 核心财务人员 1.3 3.75 4.875 现金 否 

合计 130.00 3.75 487.50    

核心员工的认定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名，向全体公司员

工公示征求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

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国籍 住址 身份证号 

是否有

境外居

住权 

徐继勇 男 1976.6.22 中国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

区黄粱梦永安街 4

号 

13040319760622**** 否 

周海兵 男 1975.8.23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

湾家园 308 楼 2 单

元 803 号 

3201021975082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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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霞 女 1981.11.4 中国 

广西兴业县蒲塘镇

龙旗村新屋队 16-3

号 

45250119811104**** 否 

孟凡影 女 1982.1.20 中国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

山镇后牛坊村散居

315 号 

11022119820120**** 否 

李明 男 1982.7.22 中国 
北京市顺义区铁十

六局一处宿舍 
21022519820722**** 否 

胡云岗 男 1975.10.13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

馆路 1 号北京建筑

工程学院 

37090219751013**** 否 

王磊 男 1985.1.3 中国 
西安市雁塔区塔路

南段 4 号 
13013019850103**** 否 

张希进 男 1974.12.9 中国 

西安市周至县九峰

乡永丰村中心街

54 号 

61012419741209**** 否 

孙长龙 男 1973.11.9 中国 

沈阳市新城子区新

城子街 40 号测绘

大队 

61011319731109**** 否 

郑海芸 女 1985.11.11 中国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

营镇北府村明昊胡

同 9 号 

11022219851111**** 否 

徐超 男 1976.1.22 中国 

江苏省赣榆县班庄

镇古城村三队 118

号 

32072119760122**** 否 

陈灿 男 1986.2.12 中国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

街 1 号 
41041119860212**** 否 

杨连城 男 1982.8.25 中国 

甘肃省镇原县新城

乡高庄行政村大王

自然村 131 号 

62282719820825**** 否 

杨飞 女 1981.1.13 中国 
河北省涿州市平安

北街 53 号 762 户 
13240219810113**** 否 

赵军 女 1978.3.14 中国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

区七马路街任志委

五组 

22030219780314**** 否 

席艳峰 女 1983.10.9 中国 

山西省沁源县沁河

镇四维村小河街 2

巷 5 号 

14043119831009**** 否 

俞建业 男 1987.11.21 中国 

浙江省德清县武康

镇秋北村俞家兜

34 号 

33052119871121**** 否 

梁延庆 男 1971.2.21 中国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

区五四中路 1596

门 6 号楼 128 号 

62052119710221**** 否 



                                                        股票发行方案 

8 

仲丹 女 1981.1.21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小营

西路 31 号院 24 楼

3 门 341 号 

21038119810121**** 否 

吴建周 男 1983.2.6 中国 
山东省莘县樱桃园

镇庄和村 145 号 
37252319830206**** 否 

亢换来 男 1982.3.22 中国 

河北省定州市清风

店镇连仲村 6 区 8

号 

13068219820322**** 否 

张瑞斌 男 1985.2.15 中国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

区廿里铺街 18 号 
62052119850215**** 否 

冯飞 男 1983.10.11 中国 

山西省垣曲县新城

镇下寺村下凹组

51 号 

14273319831011**** 否 

姚小庆 女 1990.4.14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红松

园北里 2 号内二号

内 

34032119900414**** 否 

刘铁军 男 1982.10.5 中国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

开发区大街天洋城

百合镇 4 号楼 1 单

元 2102 室 

13030219821005**** 否 

余超 男 1986.9.6 中国 
北京市昌平区超前

路 9 号 
34011119860906**** 否 

马聪 女 1990.1.23 中国 
北京市怀柔区迎宾

中路 2 号 
13063719900123**** 否 

本次认购对象中核心员工张希进与控股股东张向前为兄弟关系,赵军与孙长

龙为夫妻关系，其余发行对象与公司现有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3.75 元/股。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定价方法系在综合考虑本次定向发行目的以及公司所处

行业、公司成长性、最近一期净利润和股份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协

商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 

（四）发行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股票发行拟发行不超过 130 万股（含 1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487.50 万元（含 487.50 万元）。若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小于 130

万股，以发行对象实际认购的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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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锁定期及解锁安排等内容 

1、授予日 

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后，且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

权的授予日。 

2、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

定期，其中 50%锁定期为 1 年，剩余 50%锁定期为 2 年，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根

据相应规定可以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在锁定期内，发行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享有进行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

债务等处置权。锁定期内发行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红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份、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市场出售或

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授予公司董监

高人员的限制性股票，其转让还应符合《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要求。 

3、解锁期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别按照 50%、50%的比例分两期解锁，经董事

会决议确认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解锁：第一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第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第 24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

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第二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第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第36月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止，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在解锁日前，公司统一办理解锁事宜，并向激励对象发出《限制性股票解锁

通知书》。 

在解锁期内，激励对象须在限制性股票解锁有效期内完成解锁。 

（六）募集资金用途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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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7.50 万元，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公司将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

融资》的规定补充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将严格按照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

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测算过程 

（1）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目前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都要

充分的流动资金支持，因此对资金需求量较大。 

公司现有运营资本尚不能完全满足营业收入预期增长速度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以自有资金补充经营性现金流，会造成较大的资金压力，因此希望通过本次

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增强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程 

假设：公司 2016 年资金运营效率与 2015 年持平；2016 年预计销售收入为

12000 万元。则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公示如下： 

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新增营业收入*单位营业收入所需流动资金 

单位营业收入所需流动资金=流动资金/营业收入 

流动资金=应收账款余额+预付账款余额+存货余额-应付账款余额-预收账款

余额。 

经测算，公司预计新增营业收入为 3414 万元，需要的流动资金增加量预计

为 440 万元以上，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87.50 万元，符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要量，

符合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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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票

价格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一次定向增发、一次现金分红、一次送红股、一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情况如下： 

2015年8月29日，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引入外部投

资者，发行股票88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14.00元。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5年12月4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2015 年 12 月 5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15,8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0.75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191,000 元,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5 年 12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 年 12 月 21 日。 

2016 年 6 月 2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 15,8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682267 股,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317734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5,88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31,760,001 股。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2016 年 7 月 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 年 7 月 11 日。 

    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已将实施定向增发、利润分配方案、送红股和资本

公积转增方案后的除权、除息因素考虑在内，不需对发行数量和价格进行相应的

调整。 

自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决议日至发行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的期间，如果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将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八）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有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有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计划后，且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为本计划的授予日。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分别为

1 年、2 年，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根据相应规定可以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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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别按照 50%、50%的比例分两期解锁，经董事

会决议确认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解锁，解锁安排具体如下：  

第一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第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第24个月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止，发行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第二次解锁期为自授予日第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第36月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止，发行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除上述锁定期限制外，发行对象若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在

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十）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的议案》； 

2.《关于<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的议案》； 

3.《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修订）〉的议案》； 

4.《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提请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1 名，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股

票发行后，股东人数将增加至 34 名，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根据《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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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

与分析 

（一）公司与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与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487.50 万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加趋于健康，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

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 

（三）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相关特有风险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公司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一）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协议签订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6 年 11 月 21 日，帝测科技与 27 名公司在册员工签订附带生效条件的股

票发行认购协议。 

帝测科技向 4 名董事（徐继勇、周海兵、廖玉霞、孟凡影）、3 名监事（李

明、胡云岗、王磊）及 20 名核心员工，共计 27 名公司在册员工发行股份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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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0 万股，发行价格为 3.75 元/股。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3.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董事、监事、核心员工签字，且经帝测科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在帝测科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之日起

正式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上述第 3 项所述的合同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本次股票发行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

定期，其中 50%锁定期为 1 年，剩余 50%锁定期为 2 年，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根

据相应规定可以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不享有进行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等处置权。 

（二）公司不存在下述应该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二十四个月内均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

均未受到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公开谴责。公司不存在严重

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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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项目经办人：吴英文、张勤 

联系电话：（010）58674977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胡德冰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 14 号楼佳汇国际中心 408 

经办律师：刘云鹏、左亚楠 

联系电话：18500102855、18519758550 

（三）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姚庚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5 层 F4 层东座 929 室 

经办会计师：姚庚春、李晓斐 

联系电话：010-880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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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董事：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张  向  前           徐  继  勇            孟  凡  影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廖  玉  霞            周  海  兵 

 

监事：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李   明             胡  云  岗             王   磊 

 

高级管理人员：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徐  继  勇            周  海  兵            张  起  耀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3 日 


